
     「變更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）（配合台茂寬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擴廠）案」 
     「擬定臺中市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配合台茂寬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擴廠）案」 

■臺中市政府 公告 
民國 114 年 11 月 5 日府授都計字第 1140294715 號 
主旨：公告公開展覽「變更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（部分農

業區為乙種工業區）（配合台茂寬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擴廠）」

及「擬定臺中市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配合台茂寬騰生技股份

有限公司王田廠擴廠）」案計畫書、圖，自 114 年 11 月 11 日起公開

展覽 30 天。 
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、第 23 條及第 28 條 
公告事項： 
一、公告圖說：計畫書、圖各 1 份 
二、公告地點： 

(一) 書面：本府公告欄（臺灣大道市政大樓）、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、本市烏日區公所、本市

大肚區公所公告欄。 
(二) 網路：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。 

三、公開展覽期間：自 114 年 11 月 11 日起 30 天。 
四、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：於 114 年 11 月 20 日(星期四)下午 2 時整於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3 樓會議室

（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646 號）。 
五、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（單位）、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、變更位置

理由、地籍圖說等資料 1 式 3 份，向本府都發局提出意見，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參考審議。 

■計畫內容概述 
一、計畫緣起 

台茂寬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（以下簡稱台茂）於民國 62 年成立公司、民國 64 年設立工廠，

迄今已有 50 餘年之久。台茂原廠區皆已充份開發使用，為配合市場對農業肥料的需求成長與客製化需

要，必須不斷研發新品項、提升農作物產量。陸續與美國、巴西、菲律賓、土耳其、中國…等國家接洽，

著實有擴建廠房之需要。是故，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提出擴廠計畫申請，業經

經濟部 113 年 6 月 13 日經授產字第 11351010360 號函，以及 113 年 6 月 27 日經授產字第 11351011380
號函核准依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1 款「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」認定標準，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
項第 3 款規定「為適應經濟發展之需要」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。 

二、法令依據 
(一) 「都市計畫法」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。 
(二) 「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

則」。 

三、計畫範圍及面積 
台茂原廠區位於「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

主要計畫區」之乙種工業區，坐落在國道一號（王田交

流道）北側。以台茂原廠區所毗鄰之農業區為擴廠範圍，

分布於大肚區興和段 473、490-1、497 地號，以及烏日

區便行段 647、649 地號等 5 筆土地，變更面積共計

1.4863 公頃。 

四、變更理由 
台茂現有生產設備已不敷使用，產能有限。台茂現有生產設備為半自動化設備，需要較多人力操

作、影響工作效率，需毗鄰擴廠增建廠房，並設置全自動生產設備，以提高產能，因應市場成長需求。

同時，需設置研發中心，以研發客製化產品。 
 

五、變更主要計畫內容概述 

位置 
變更內容 

變更理由 原計畫 
（公頃） 

新計畫 
（公頃） 

王田交流道

北側之大肚

區 興 和 段

473、490-1、
497；烏日區

便行段 647、
649 等 5 筆土

地 

農業區 
1.4863 

乙種工業區 
1.4863 
附帶條件： 
1.本案經各級都市計畫

委員會審議審議通過

後，與臺中市政府簽

訂協議書，並將協議

書納入計畫書內容。 
2.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完

成公共設施用地捐贈

之移轉登記後，使得

依法申領建造執照。 

1.業經經濟部 113 年 6 月 13 日經授產字第 11351010360 號

函，以及 113 年 6 月 27 日經授產字第 11351011380 號函核

准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1 款

「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」認定標準辦理擴廠，故依都市

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，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

更。 
2.既有生產設備產能有限，無法應付訂單產量需求，影響農業

產品產量。 
3.需毗鄰擴廠增建廠房，並設置全自動生產設備，以提高產

能，因應市場成長需求。 
4.需增設研發中心，以因應客戶特定需求，研發客製化產品。 
5.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，另行擬定

細部計畫，配置必要公共設施，並自行負擔開發經費。 
註：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面積為準。凡本計畫達變更部分，均以現行計畫為準。 

 
 圖 1 變更位置示意圖 

【公開展覽說明會資料】 宣傳單 



六、擬定細部計畫內容 
表 1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

分區  面積（公頃） 百分比 

土地使用分區 
乙種工業區 

乙工 1 0.6249 42.05% 
乙工 2 0.4155 27.95% 

小計 1.0404 70.00% 

公共設施用地 
公園用地 0.4010 26.98% 
綠地用地 0.0449 3.02% 

小計 0.4459 30.00% 
合計 1.4863 100.00% 

註：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面積為準。 

 
七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

(一)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9 條規定訂定之。 
(二) 乙種工業區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相關規定管制。 
(三) 乙種工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70％，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％。 
(四) 乙種工業區臨接農業區處至少退縮 1.5 公尺作為綠地開放空間使用，退縮空間可計入法定空地。 
(五) 乙種工業區建築基地內法定空地應留設面積 1/2 以上栽植花草樹木予以綠化。 
(六) 乙種工業區內禁止設置樹立廣告物。 
(七) 其餘未規定事項，適用「臺中市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」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其他相

關法令規定。 

「變更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）（配合

台茂寬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擴廠）案」暨「擬定臺中市大肚地區都市計畫

細部計畫（配合台茂寬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擴廠）案」 

編號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

︵ 

免 
填 
︶ 

一、土地標示： 

臺中市     區 

段 

小段 

地號 

二、門牌號碼： 

臺中市      區 

路   段 

街   巷 

弄   號 

樓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填表時請注意： 
一、 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。 
二、 建議理由及事項請針對計畫範圍內，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。 
三、 「編號」欄請免填。 
四、 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記載姓名（單位）、聯絡地址及

建議說明事項、變更位置理由、地籍圖說等資料 1 式 3 份，向本府都市

發展局提出意見，俾供本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。 
五、 陳情意見可親送或寄至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，地址：臺中市

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588 號。 

   是否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與會說明  □是  □否 

   陳情人或團體代表：           簽章： 

   聯絡電話： 

   聯絡住址：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 
 

本資料內容僅供參考，應以將來公告發布實施之計畫書圖內容為準。 


